
【碩士班】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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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學申請論文考試 

聯絡口試委員 

發口試委員通知函件 

副知學生口試時間 

舉行口試 ☆提醒通過口試學生： 

(1)論文修訂完稿本裝訂（精裝本

封面指定顏色，封面及書背至所

上網頁下載，需繳交論文精裝本

1 本、平裝本 1本給本所，平裝

本 2本給圖書館，平裝本須上

光） 

(2)論文加浮水印及全文上傳說明 

(3)論文上傳圖書館後，「電子論

文學術品質同意書」請指導教授

簽名，繳交至註冊組（舉行學位

考試之次一學期一個月內：3 月 1

日及 9月 1日）（可同時辦理畢業

離校程序） 

(4)畢業離校，領取「學位證書」 

申請截止日：依據當

學期本所行事曆（上

學期約 12月中下

旬、下學期約 5 月

底）辦理申請 

送學生成績報告書至

註冊組 

學生成績報告書影本及

通過證明書正本留存 

☆繳交：(1)學位考試申請表（登入 iNCCU→

校務系統 Web入口→學生資訊系統→學術服

務→學位考試申請系統→列印）(2)口試委

員推薦表(3)碩士口試論文三本(4)語言檢定

及學術活動證明(5)論文抄襲比對結果 

☆隨函謹附(1)學生論文(2)評

分參考及第一次評分表(3)學位

論文口試流程(4)本所位置暨來

校車行路線圖 

完成畢業論文考試申

請手續後，將安排於

三至六週內舉行口試 

(1)學生報告論文大要（約

15-20 分鐘） 

(2)口試委員針對學生論文發

問，並由學生回答問題。 

(3)請學生出場並通知助教進

場計算成績。 

(4)通知學生入場，由主席宣

達畢業學位論文口試「及格」

或「不及格」。 

學位考試申請表送 

教務處註冊組審核 

☆口試委員 3位，包含指導教

授，須至少 1位校外口試委員。 

學生論文上傳圖書館、

繳交「電子論文學術品

質同意書」、畢業離校 


